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
文  件


新国动办规〔2025〕3号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
平战转换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地（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
为加强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管理，确保人民防空工程战时防护效能有效发挥，现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管理规定》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
                       2025年11月28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
平战转换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管理，确保战时防护功能快速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功能平战转换设计标准》等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除指挥工程以外的新建、改建、扩建的人民防空工程，以及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工程，其平战转换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贯彻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坚持需求牵引、突出重点、分级转换、分步实施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建设，按照不同的工程类别和防护片区，实行分类指导。
（一）平战转换一类工程包括全区所有的中心医院、急救医院、救护站、防空专业队工程、一等人员掩蔽工程和配套工程的核生化监测中心、区域电站、区域供水站；
（二）平战转换二类工程包括全区重点防护区的二等人员掩蔽工程和除平战转换一类工程规定外的其他配套工程（以下简称其他配套工程）；
（三）平战转换三类工程包括全区一般防护区的二等人员掩蔽工程、其他配套工程、兼顾人民防空工程等；
（四）平战转换四类工程指防护功能不全和老旧人民防空工程等无法通过改造达到现有防护标准的已建人民防空工程。不设置转换项目，仅作为可利用的防护空间。
人民防空工程预留平战转换项目应符合下表规定。
	分类
	工程类别
	预留项目内容
	备注

	
	
	土建
	暖通
	给排水
	电气
	通信
	防化
	

	一类
	中心医院
	可移动医疗设施
	—
	—
	


仅战时使用的EPS或UPS电
源
	战时使用的电话和音响警报接收设备及应急通信设备
	—
	

	
	急救医院
	
	—
	—
	
	
	—
	

	
	救护站
	
	—
	—
	
	
	—
	

	
	防空专业队工程
	抗爆单元隔墙
	—
	战时水箱、干厕、洗消间淋浴设备
	
	
	—
	

	
	一等人员掩蔽工程
	
	—
	
	
	
	—
	

	
	核生化监测中心
	—
	—
	—
	
	
	—
	

	
	区域电站
	—
	—
	—
	
	
	—
	

	
	区域水站
	—
	—
	—
	
	
	—
	

	二类
	二等人员掩蔽工程
	抗爆单元
隔墙
	—
	战时水箱、干厕、洗消间淋浴设备
	
	
	—
	

	
	其他配套工程
	
	—
	
	
	
	—
	

	三类
	二等人员掩蔽、其他配套工程
	抗爆单元隔墙
	—
	
战时水箱、干厕、洗消间淋浴设备

	仅战时使用的EPS或UPS电
源和发电机组
	
	—
	除发电机组外,发电机房其他设备设施均应安装到位

	
	兼顾人
防工程
	—
	—
	战时水箱、干厕
	—
	—
	—
	

	
	注：1.钢结构防倒塌棚架及其零配件、临战时孔口封堵构件等平时存放在防护单元的平战转换器材储藏室内；
2.医疗救护工程应设置水冲厕所，并在平时施工安装到位；
3.重点防护区和一般防护区的划分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根据城市人民防空专项规划确定；
    4.各类工程平战转换预留项目尚应满足《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人民防空医疗救护工程设计标准》《人民防空工程防化设计规范》等有关规定。


第五条  预留平战转换项目的人民防空工程，应编制平战转换设计专篇及平战转换预案（可参考附件），二者均应以防护单元为基础编制。平战转换设计专篇应与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同步完成，同步送审；平战转换预案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完成，应与工程施工现状保持一致，具有可操作性，并纳入竣工验收及备案资料。
第六条  允许预留防护功能平战转换的工程，下列项目不得实施平战转换：
（一）钢筋混凝土或混凝土现浇的结构或构件；
（二）战时作用的出入口、通风口的防护设施和口部染毒区通风管道；
（三）防爆波防毒地漏、防爆波清扫口和防护阀门；
（四）穿越工程防护密闭墙（板）、密闭墙（板）的各种管线防护密闭设施。
第七条  平战转换设计应严格控制转换量，做到防护可靠、简便易行、双向转换；应按照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颁发的现行图集进行防护设备、防化设备选型；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以提高平战转换效率。
第八条  预埋构件、穿墙套管、战时通风管道等需与主体工程同步施工，确保战时快速安装。金属部件、滤毒设备等需采取防腐、防潮措施，保证战时性能完好。平战转换的设备和构件要与工程同步制作完成，并就近存放，妥善保存。平战转换部位要有明显标识。
第九条  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时，需核查以下内容：
（一）平战转换预案的完整性与可行性；
（二）预留设备、构件的储备情况及专用储藏室设置；
（三）平战转换部位的标识标牌是否符合《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
第十条  人民防空工程使用单位或管理单位应按照规定用途使用人民防空工程，不得擅自改变工程主体结构，负责平战转换设备、构件的日常维护检查，防止锈蚀、丢失，建立相应维护档案，并主动配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鼓励运用BIM技术、物联网等数字化手段，建立人民防空工程数字化管理平台，提升转换效率。
第十二条  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按照当地人民防空工程准备情况，兼顾平时和战时需要，分区分步推进实施。平战转换项目应根据当地分级转换要求，一次性施工安装到位，并完成相应的检测或测试工作。
第十三条  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主要内容：
（一）防护功能转换。对外出入口封堵，防护单元间封堵，抗爆单元隔墙与挡墙砌筑，胶管式防爆波活门胶管安装，防护及密闭穿墙管处理，活门槛安装，防倒塌棚架安装等；
（二）使用功能转换。战时男、女干厕砌筑，战时医疗救护站的医疗用房和辅助用房的轻质隔墙砌筑，洗消间内洗消设备安装，战时医疗救护工程中可移动的医疗设备安装调试等；
（三）内部设备及系统转换
1.通风部分：影响平战转换和战时使用的平时风管拆除，战时风管接口安装，通风设备战、平时功能切换及系统调试等。
2.给排水部分：战时使用的给水引入管安装，战时装配式钢板水箱或玻璃钢水箱及给水设备、管道、龙头安装及系统调试等。
3.电气部分：战时电源及配套设施安装调试、接地，战时通信器材及设施安装及系统调试等。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工作开展监督检查时，应对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准备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检查平战转换预案、平战转换构件以及转换设施维护记录等，发现问题责令限期整改。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防工程防护功能平战转换管理规定》（新人防办〔2015〕45号）同时废止。

附件：平战转换设计专篇与平战转换预案的编制要求
附件

平战转换设计专篇与平战转换预案
的编制要求

1.预留平战转换项目的人民防空工程，应编制平战转换设计专篇及平战转换预案，二者均应以防护单元为基础编制。平战转换设计专篇应与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同步完成，同步送审；平战转换预案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完成，应与工程施工现状保持一致，具有可操作性，并纳入竣工验收及备案资料。
2.平战转换设计应严格控制转换量，做到防护可靠、简便易行、双向转换；应按照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颁发的现行图集进行防护设备、防化设备选型；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以提高平战转换效率。
3.平战转换设计专篇的文件编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及防护单元基本信息；
（2）与施工图一致的平战转换设计图纸；
（3）不同转换时限的平战转换内容、转换方法及技术措施要求、转换部位及标识；
（4）平战转换所需设备、构件、材料清单，平时设备拆除量清单，设备、构件、材料，以及平时要求编号入库清单；
（5）平战转换实施进度计划。
4.平战转换设计图纸深度应与人民防空工程设计施工图深度一致，并包含以下内容：
（1）工程概况及平战转换设计说明；
（2）总平面图；
（3）防护单元划分示意图；
（4）各专业战时平面图；
（5）主体剖面图；
（6）预留预埋孔况图；
（7）特殊部位平战转换详图；
（8）孔口封堵做法标准大样图；
（9）平战转换标识牌设置图。
5.平战转换预案的文件编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及防护单元基本信息；
（2）与工程竣工现状一致的平战转换设计图纸；
（3）不同转换时限的平战转换内容、各种转换方法的技术措施要求、转换部位及标识；
（4）平战转换所需设备、构件、材料与劳动力清单，平时设备拆除量清单，设备、构件、材料，已编号入库清单和完成平战转换所需人员数量的建议；
（5）平战转换预算费用；
（6）平战转换实施进度计划；
（7）紧急转换时必须实施的平战转换项目。
6.平战转换费用的计算应符合人民防空工程定额和造价计算相关规定，达到工程预算深度。
7.平战转换设计专篇与平战转换预案的电子资料应满足人民防空工程数字化管理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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